北京市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书

（样例信息）

1.申请书各项内容与提交材料保持一致，申请人处需由与公民共同生活的生父（母）与继母（父）本人签字，日期为申请日期 ，申请人地址需详细写到具体门牌号，邮编与申请地址相对应，联系人及电话填写准确、无误；

2.申请书需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、各项内容填写完整、字迹清楚、文字规范、文面整洁，无涂改； 

3.申请书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对开正面印制；

4.纸质、电子，原件1份；

5.该材料已按照样例固定模板填写；

6.申请人自备。
北京市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我现向你部门申请变更       （本人；与本人关系：子/女、继子/女、养子/女）的民族成份，并提交如下申请材料：
　　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4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5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申请人承诺：以上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。
　　请依法审查并予以批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申请人签字: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申请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邮编：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XXX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





必填，选择括号中对应内容填写





必填，


与提交材料名称一致





必填，本人签字





必填，申请日期





必填，填写到具体的门牌号





必填，与“申请人地址”相对应





必填





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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